附件一： 
有限数量制评审办法
有限数量制评审办法是指对通过初步审查和详细审查的申请人进行量化打分，按得分排名顺序确定入围的申请人。
一、评审顺序：初步审查——详细审查——量化打分——确定入围申请人
二、初步审查：对所有申请人的必要合格条件进行核查，通过的进入详细审查；
三、详细审查：对进入详细审查阶段的申请人，视情况进行实地考察走访，确定进入量化打分阶段的申请人名单；
   四、量化打分按照以下原则确定入围的申请人： 
  若通过初步评审和详细审查的申请人多于9家，则根据有限数量制评审规则对各申请人进行打分，按照其总得分由高到低进行排名，排名前9家为入围的申请人；若通过初步评审和详细审查的申请人不少于3家且不超过9家时，则所用通过初步评审和详细审查的申请人均入围；不足3家修改评审条件重新邀请。
若排名时出现得分相同情况的，按以下顺序确定先后名次：
1、项目负责人答辩得分
2、项目负责人业绩得分
3、企业业绩得分







有限数量制评审规则（总分100分）

	序号
	评审内容
	评审标准
	最多得分

	1
	企业净资产
	a、40000万元≦企业净资产＜50000万元，得1分;
b、50000万元≦企业净资产＜100000万元，得2分;
c、100000万元≦企业净资产＜150000万元，得3分;
d、150000万元≦企业净资产＜200000万元，得4分;
e、企业净资产≧200000万元，得5分;
注：数据以2016年度经第三方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原件数据为准。
	5

	2
	企业业绩
	企业近五年内承接过的类似工程业绩（以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时间时为准）。[类似工程指：单项合同总建筑面积不少于3万平方米的公共建筑工程（不含住宅小区、厂房），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业绩]。只计算一个最大的单项合同总建筑面积。
3万平方米≤单项合同总建筑面积＜3.5万平米   得12分；
3.5万平方米≤单项合同总建筑面积＜4万平米   得13分；
4万平方米≤单项合同总建筑面积＜4.5万平米   得14分；
单项合同总建筑面积≥5万平米                得15分；
注：①提供业绩证明材料：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上述三项证明材料须齐全，缺一不可，若三项证明材料中载明项目负责人的，则载明的项目负责人须为同一人；若项目负责人发生过变更的，投标人应当提供经备案的变更证明文件（房屋建筑工程主体结构封顶前变更主要管理人员的，工程业绩由变更后的主要管理人员享有，投标人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中标通知书和施工合同必须经过工程所在地监管部门备案，如中标通知书和施工合同未备案的，须提供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业绩确认证明。②如以上三项证明材料均未体现建筑面积，须出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业主签字盖章的书面证明。③近五年自2017年5月1日起倒算。
	15

	3
	拟派项目负责人业绩
	拟派项目负责人近五年内且在投标企业任职期内，承担过类似工程业绩，并担任项目经理（以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时间为准）。[类似工程指：单项合同总建筑面积不少于3万平方米的公共建筑工程（不含住宅小区、厂房），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业绩]。只计算一个最大的单项合同总建筑面积。
3万平方米≤单项合同总建筑面积＜3.5万平米   得12分；
3.5万平方米≤单项合同总建筑面积＜4万平米   得13分；
4万平方米≤单项合同总建筑面积＜4.5万平米   得14分；
单项合同总建筑面积≥5万平米                得15分；
注：①提供业绩证明材料：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上述三项证明材料须齐全，缺一不可，若三项证明材料中载明项目负责人的，则载明的项目负责人须为同一人；若项目负责人发生过变更的，投标人应当提供经备案的变更证明文件（房屋建筑工程主体结构封顶前变更主要管理人员的，工程业绩由变更后的主要管理人员享有，投标人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中标通知书和施工合同必须经过工程所在地监管部门备案，如中标通知书和施工合同未备案的，须提供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业绩确认证明。②如以上三项证明材料均未体现建筑面积，须出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业主签字盖章的书面证明。③近五年自2017年5月1日起倒算。
	15

	4
	企业施工能力
	具备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的，每有一个，得5分；
	20

	5
	奖项
	企业承担过的公共建筑工程（不含住宅小区、厂房），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业绩：
a、获得“国家优质工程”、鲁班奖工程的，得10分，获得省优工程的得5分，只针对一个最高奖项计分，不得累计，此项最多得10分。
b、获得省级及以上“文明工地”称号的，得5分；只针对一个最高奖项计分，不得累计，此项最多得5分。
其中：获奖工程有效期是指从发证或发文之日起算，若发证、发文时间不一致，以发文时间为准；“国家优质工程”、鲁班奖工程有效期三年，省优有效期二年， “文明工地”有效期均为二年。有效期自2017年5月1日起倒算。
注：
①提供获奖证书、该获奖工程的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上述四项证明材料须齐全，缺一不可。若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三项证明材料中载明项目负责人的，则载明的项目负责人须为同一人；若项目负责人发生过变更的，投标人应当提供经备案的变更证明文件（房屋建筑工程主体结构封顶前变更主要管理人员的，工程业绩由变更后的主要管理人员享有，投标人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中标通知书和施工合同必须经过工程所在地监管部门备案，如中标通知书和施工合同未备案的，须提供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业绩确认证明。
②“鲁班奖”颁布机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与中国建筑业协会；“国家优质工程”奖颁布机构为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江苏省优质工程只认可“扬子杯”，其他省级的优质工程只认可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质量奖。 “文明工地”只认可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
	15

	6
	项目负责人答辩得分
	邀请方将对申请人的拟派项目负责人进行答辩，根据项目负责人答辩情况进行打分。答辩时间安排在5月23日，具体时间待业主方通知，答辩现场只允许授权代理人及项目负责人参加。
	30



